
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　公告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行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年3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健保醫字第1120661091號
附件：無

主旨：公告廢止「因應COVID-19疫情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

構提供保險對象視訊診療作業須知」及問答集。

依據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112年3月20日肺

中指字第1123800092號函(副本)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自112年3月20日(含)起，醫療機構實施通訊診療，回歸通訊

診察治療辦法規定辦理，前開健保給付通訊診療之適用照護

對象限「山地、離島COVID-19檢驗陽性民眾及住宿型長照機

構COVID-19檢驗陽性住民接受口服抗病毒藥物治療之情

形」。

二、相關費用申報規定將另行通知。

副本：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協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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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、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基層醫療協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
聯合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
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聯合會、衛生福利部醫
事司、衛生福利部社會保險司、衛生福利部全民健康保險會、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
署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本署各分區業務組、本署醫審及藥材組、本署資訊組、本署企
劃組、本署主計室、本署醫務管理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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